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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7 

 
香港中區  
昃臣道 8號  
立法會大樓  
立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
韓律科女士  
 
韓女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有關  
衡工量值審計結果（第 4 5號報告書）  

 
第 3章：西灣河土地發展項目  

 
 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二十一日的來信收悉。  

 
 本人現按要求提供以下資料。  
 
( a )  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七日發給政府帳

目委員會的信件第 2 ( b )段中解釋，約 1  0 0 0個住宅單位的數字
是規劃署在一九九八年擬訂的假定計劃中估計的單位數目。假

定計劃根據一套規劃假設擬備，僅屬粗略估計。由於在西灣河

個案中從未有提交建議興建 1  0 0 0個住宅單位的建築圖則，因
此並無根據該數目的住宅單位而提出的停車位建議。  
 
西灣河個案中的發展商於二零零一年及二零零五年提交予當局

審批的首份及最新建築圖則所建議的住宅單位數目，分別為 1  
9 1 2及 2  0 2 0個。上述兩份建築圖則所建議的汽車停車位數目
分別為 4 7 8及 5 0 5個，即增加了 2 7個停車位。這些停車位位於
有關發展項目的 1樓、 2樓及 3樓，即地下的公共交通交匯處之
上。由於運輸署接納各份提交的建築圖則所提供的停車位，因

此當局根據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例》第 2 3 ( 3 ) ( b )條不把該等停車
位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。增加的停車位數目並沒有導致發展商

獲批任何額外面積。  

 
( b )  本人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六日的信件附件中所述的四個個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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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背景資料如下：  
 ( i )  關於有關土地批予業主的方式，地政總署提供了下列資

料：  
 

發展項目  批地方式  
金鐘統一中心  拍賣  
尖沙咀中港城  投標  
尖沙咀柯士甸道童軍總會  私人協約方式

批地  
長沙灣廣場  投標  

 
( i i )  就作出有關決定的整個過程；誰人作出有關決定；為作出有關

決定而舉行的會議，以及作出有關決定所持的理據詳細資料等

現載於附錄。  
 

( i i i )  除了之前就上述四宗個案及西灣河個案所提供的資料外，統一
中心個案的情況是有別於其他個案的情況。在這宗個案中，契

約條件已經列明最高地積比率不得超過 1 8，以及獲批的額外總
建築樓面面積不得超過公共交通總站面積的五倍。  

  
政府希望清楚指明，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要求而向該委員會提供的

會議記錄，純粹只是為了協助該委員會就此事進行有關的聆訊。此舉並不

表示政府在其他情況下亦會同意披露相同的資料。此外，有鑑於梁展文先

生提出的司法覆核已經獲得許可，政府亦希望清楚指明，因應政府帳目委

員會的要求而向該委員會披露的會議記錄，完全無損於審計署署長在上述

法律程序中所處的法律地位，亦不表示對梁展文先生在上述法律程序中所

作的任何陳述表示任何認可。  
 
 屋宇署署長  

（許少偉       代行）  
副本送 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 地政總署署長  
  規劃署署長  
  建築署署長   
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（經辦人：郭立誠先生）  

  審計署署長  
  律政司  

梁展文先生   

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卅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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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 

 

四宗個案的決策過程  －  
有關屋宇署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六日的函件附件中  
所述的建築事務監督批准 /不批准不把公共交通總站  

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理據  

 

引言  

 總屋宇測量師及首席政府屋宇測量師以及其他有關人員獲建築事務

監督授權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的規定執行有關職務及行使該條例所賦予的

權力，包括審批建築圖則以及根據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第 2 3 ( 3 )條的
規定將公共交通總站計入 /不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。如有疑問或遇上性質
複雜或上訴的個案，總屋宇測量師會將個案轉介屋宇小組委員會、建築事

務監督會議或建築事務監督本人，以便他們作出決定。  

 

1 .  金鐘統一中心  

•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決定是由當時身兼建築事
務監督的工務局局長所作出。有關細節載於在一九七八年四月二十

日召開的工務局會議的文件和會議記錄內。有關該工務局會議的文

件及會議記錄副本夾付於附件 1。  

•  工務局會議同意應給予額外的地積比率，作為發展商交回其後在該
地段建成的巴士總站，以令賣地更為吸引，從而增加取得公共交通

總站的機會。  

 

2 .  尖沙咀中港城  

•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決定是由日期為一九八六
年三月十八日的錄事記錄中作為九龍組主管的總屋宇測量師所作

出。該錄事的副本夾付於附件 2。  

•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理由是總屋宇測量師認為
根據當時的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第 2 3 ( 3 )條規例（即現行規例
第 2 3 ( 3 ) ( b )條））的規定，公共交通總站可以不計入建築樓面面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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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計算內。因該條例訂明，為停泊汽車或汽車上落客貨的用途而建

造或擬純粹用於這些用途的樓面空間可獲不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。  

 
3 .  尖沙咀柯士甸道香港童軍總會  
 

!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的決定是由日期為一九八八年

四月十九日的會議記錄中當時作為首席政府屋宇測量師的屋宇小組

委員會主席所作出。屋宇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記錄副本夾付於附件

3。  
!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理由是因為該公共交通總

站是被認為屬政府規定提供的設施。  
 
4 .  長沙灣廣場  
 

!  不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的決定是由日期為一九八七年

三月十七日及一九八七年五月五日的會議記錄中當時作為首席政府

屋宇測量師的屋宇小組委員會主席所作出。有關的屋宇小組委員會

會議記錄副本夾付於附件 4。  
!  把公共交通總站計入建築樓面面積內的理由是因為屋宇小組委員會

認為該巴士總站的用途並非附屬於該發展項目的主要辦公室／店舖

用途。  

 
 
 
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1至4並無在此隨附。  

 


